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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指南》 

修编说明 

一、标准的任务来源 

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设施承担着我市城市燃气（天然气）供

应的重要市政基础设施，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能否做好自身

的安全生产工作，保障燃气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，事关城市管道

燃气（天然气）的正常供给和社会公共安全，也与城市的经济发

展、百姓生活和社会安定息息相关。加强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

业的安全管理，规范安全管理的内容、程序和绩效评定十分重要。 

二、标准研制的背景 

为加强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，保障

燃气企业安全运营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，2013 年深圳市住房和

建设局组织编制了《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指

南》（以下简称“原指南”）。原指南为深圳市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作用。 

原指南发布至今已有 6年时间，在此期间国家相关安全技术

标准规范不断更新，深圳市对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安全监管

要求不断提高，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安

全生产标准化工作，根据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》

（GB/T33000-2016）、《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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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AQ3013-2008）等标准规范及《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规定》（深圳市人民政府 2018 年第 308 号令）的相关要

求，结合管道燃气企业实际，拟对原《深圳市管道燃气(天然气)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指南》进行修订。 

三、标准研制的意义 

企业通过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通过全员全过程参与，

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，全面管控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的

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工作，实现安全健康管理系统化、岗位操作

行为规范化、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、作业环境器具定置化，并持

续改进。 

四、修订原则 

遵循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进一步落

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以安全风险管理、隐患排查治理、职

业病危害防治为基础，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，指导管道燃气

（天然气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创建工作，全面提升企

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持续改进安全生产工作，不断提升安全生

产绩效，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，保障人身安全健康，保证企业

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。 

《指南》修订力求体现“法制统一”原则和“以人为本”原

则，“保留适应的、废止过时的、修订残缺的、补充空白的”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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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《指南》的合法性、有效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 

明确《指南》的“留”、“废”、“改”、“立”，对现行《指南》

进行全面修订、补充完善。 

“留”是指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规范，予以保

留。 

“废”是指凡在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实际应用过程中发

现不科学、适用性不强，或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规定不

相符合，已经没有存在必要的，已经过时的条款要明确废止。 

“改”是指原《指南》依据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已修订或废

止，依照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适时修改完善。 

“立”是指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规范没有规定的，在企

业安全生产实际工作中需要的内容，在新修订的《指南》中设立

条款，补充完善。 

五、主要编制过程 

（一）成立修编专家组（2019.07.01--2019.07.07） 

为保证高质量、高标准完成《指南》修订工作，成立《指南》

修编专家组，组长由燃气处处长担任，组员由住建局燃气处工作

人员、燃气协会专家、燃气企业管理人员、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

机构具有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安全生产工作经验的注册安全工程

师、安全评价工程师、消防工程师、设备工程师、一级建造师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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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。 

（二）资料收集、调研阶段（2019.07.08--2019.07.19） 

1.重点对 2014 年之后已修订和新增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

准规范进行收集整理。 

2.深入企业调研 

管道燃气企业调研 3 家： 

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城镇燃气管道企业）； 

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（长输天然气管道企业）； 

中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公司广东管理处（长输天然气管道企

业）。 

（三）确定原指南修订的重点及编制框架 （2019.07.20--

2019.07.23） 

编制小组根据前期调研和收集相关资料，集体讨论，确定指

南修订的重点及编制框架。 

（四）编写《深圳市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

化指南》初稿（2019.07.24--2019.08.30）。 

（五）征求意见稿（2019.09.02--2019.10.28） 

10 月 17 日，组织行业内专家对《指南》初稿进行内部专家

评审，并根据评审专家意见进行第一次修订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（六）评审稿（2019.10.29-2019.11.29） 

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，征求意见的对象应包括政府相关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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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、瓶装气经营企业、设备生产企业及居民用户等。 

11 月 29 日，住建局组织各燃气企业参加“燃气地方标准交

流会”，根据征求意见进行第二次修订，完成本《指南》评审稿。 

（七）报批稿（2019.12.01-2019.12.10） 

12 月 3 日，组织评审专家对评审稿进行评审，形成评审意

见。项目组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第三次修订完善，形成《深圳市

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指南》报批稿。 

六、修编主要技术内容及技术依据 

本《指南》依据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

编写》GB/T1.1-2009 给出的规则重新起草。 

本《指南》共分为 5 章和附录 A。 

（一）主要内容包括： 

1.范围。本部分明确了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管道燃气(天然

气)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，以及对标准化工作的咨

询、服务、评审和管理等。 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。本部分列举了通过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

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的文件。 

3.术语和定义。本部分例句了适用于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。 

4.一般要求。本部分从原则，建立和保持，自评、评审和评

价三个方面对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出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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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核心要求。本部分从目标职责、制度化管理、教育培训、

现场管理、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、应急管理、事故管理、

持续改进八个方面对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

范要求。 

6. 附录 A。给出了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

评分细则。 

（二）本指南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 

1.修改了一级要素和二级要素（说明：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

化基本规范》GB/T33000-2016 对要素进行了调整）； 

2.修改了管理人员职责； 

3.增加了教育培训内容； 

4.增加了安全投入要求； 

5.增加了运输车辆管理要求； 

6.增加了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内容； 

7.增加了安全信息化建设、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管理内容； 

8.增加了用户用气安全管理内容； 

9.增加了保险管理内容。 

七、修编主要亮点 

（一）更新法律法规标准规范，丰富完善编制依据 

1.原《指南》引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已修订 21 个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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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原《指南》引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已废止 12 个； 

3.新《指南》新增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22 个。 

（二）精简《指南》要素，突出工作重点 

原 《 指 南 》 按 《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标 准 化 基 本 规 范 》

（AQ/T9006-2010）编制。由 13 个一级要素（包括 11 个基本要

素以及管道要求、场站要求 2 个特殊要素）和 54 个二级要素组

成。 

本《指南》按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》

GB/T33000-2016）编制。由 8 个一级要素和 33 个二级要素组成。 

（三）与时俱进，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

将《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》（深圳市政府

第 308 号令）内容融入新《指南》。 

（四）安全发展，以人为本 

新增如下章节： 

5.1.4.2 保险 

5.1.6 安全信息化建设 

5.4.5 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管理 

5.4.8 用户用气安全管理 

5.4.9 运输车辆管理 

5.5 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

（五）本《指南》采用现代安全管理模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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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章节： 

5.5 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

（六）细化安全生产责任制 

企业主要负责人、企业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（安全总监）、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法定职责直接

写入本《指南》。 

（七）强化现场安全生产管理《深圳市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分细则》，提高了“现场安全管理” 部分

分值。 

八、主要分歧条款的处理和依据 

无。 
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

2021 年 2 月 2 日 


